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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

完成根據股份購回授權的股份購回計劃 
 

本公告由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

作出。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於2025年2月28日有關股份購回計劃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本公告另有界

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已完成股份購回計劃。於聯交

所購回合共 150,651,000 股股份，總代價（扣除開支前）約為 311,000,000 港元（相等於約 

40,000,000 美元）。 所有購回股份均已註銷。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,166,725,803股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莫潔婷 

 

香港，2025年12月5日  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如下: 
 

執行董事 : 
Martin Fruergaard 及 Kristian Helt 

 

獨立非執行董事 : 
Irene Waage Basili、 Stanley Hutter Ryan、Kirsi Kyllikki Tikka、莊偉林、Kalpana Desai、王曉軍及 

Mats Henrik Berglund 
 

 

* 僅供識別 


